
黑龙江原产地申请指南

2010-09-30

事项名称 原产地申领与签发程序

受理机构 产地证部门

办公时间 工作日 8:30-11:30, 13:00-17:00

办理地点 省局和各分支局检务窗口

联系方式 各分支检验检疫机构检务部门

内容概述 介绍原产地证的申领和签发程序

政策依据 国家局规定的工作程序

表格下载 无

办理条件 取得注册备案登记的申请人应于货物出运前向签证机构申请办理原产地证

申报材料

１、原产地证申请书

２、原产地证

3、出口货物商业发票和装箱单

４、签证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办理流程

一、申报人员利用“九城单证”、“榕基易检”的企业端软件或“信诚通”网络

申报将产地证内容以电子方式发送到签证机构

二、由产地证综合业务系统对企业发送的电子信息进行审核，对不符要求的，反

馈错误的信息；符合要求的，将申报信息传输给审证人员进行人工审核，并将审

核结果反馈给申请人。

三、申报人收到正确的回执后，带由申报软件打印，并加盖公章的申请书、发票

和装箱单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制证、签发、领取手续。必要时还应提供提单、原

产地标准异地调查结果单等单证。

办理时限 半天（需要签证调查的证书不受签证时间的限制）

收费标准
一般原产地证书 35 元/份

其他证书 40 元/份



咨询服务 各分支检验检疫机构

监督举报 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监察审计室

其他 无


